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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約10名探
員，昨日凌晨到鄭麗琼在葵涌麗瑤邨的寓所搜
查，約一小時後拘捕鄭麗琼，並將她押往葵涌
警署通宵扣查。至昨午二時許，鄭獲准以一萬
元現金保釋候查。

據了解，有網民早前在facebook上載一名
警員的個人資料，聲稱該名警員或涉於去年九
月，在灣仔暴亂期間，開槍射傷一名印尼女記
者。鄭麗琼被指把有關起底圖文轉載到她的
facebook專頁，並寫上 「如果這名警員是有良
知的？請自首！以眼還眼」 。

《大公報》踢爆 急急刪帖
早於去年10月，高等法院法官接納律政司

及警務處的申請，已頒布臨時禁制令，禁止任
何人非法公開或使用警員和他們家人的個人資
料，包括姓名、職位、相片及住址等，並禁止

任何人恐嚇及騷擾警員及其家屬。一個月後，
法院再接納律政司一方申請，延長禁制令直至
另行通知。

就有關事件，《大公報》日前向鄭麗琼查
詢，她直認自己在facebook轉發有關警員個人
資料的帖文，但聲稱事前不知道有禁制令這回
事，反問記者 「吓？咁使唔使坐監㗎？」 其後
她的facebook急刪除該起底帖文。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科莫俊傑警司
昨日表示，近日發現有人在社交媒體發布一
名警員及其家人的個人資料，亦有人在社交
媒體發布鼓吹暴力及煽動仇恨的言論，經調
查後，昨凌晨展開拘捕行動，在葵青區拘捕
一名60歲本地女子，涉嫌干犯香港法例第
200章《刑事及罪行條例》下的 「作出具煽
動意圖的作為」 ，同時檢取一部手提電話。
他續表示，案件仍在調查中，不排除會有更多

人被捕。

或干犯侵私隱及藐視法庭
莫俊傑又稱，警方會檢視被捕人是否同時

干犯私隱條例的罪行，亦會諮詢律政司意見，
研究被捕人有否違反高等法院在去年10月及11
月頒布的兩份禁制令，是否有觸犯藐視法庭罪
。警方在過去多月正積極調查該類案件，如發
現網上有非法披露的行為，將會展開調查和跟
進。

他強調，起底行為不止對當事人及其家人
造成傷害，更會傷害整個社會的安危，警方會
公平公正處理此類案件，無人可以凌駕法律，
任何人不論任何背景和身份，如觸犯相關法例
，警方都會依法處理。警察公共係科發言人指
出，由去年6月至今，共發現超過3300名警員
及其親友的個人資料被不當公開。

中西區區議會主席、民主黨鄭麗琼在facebook轉發一
個涉及警員的起底帖文，暴露警員編號、相片及姓名等個
人資料，無視法庭禁制令，及涉干犯 「煽動」 等刑事罪。
《大公報》前日率先獨家踢爆，事隔不夠兩日，事件有新
進展。警方經調查後採取執法行動，昨凌晨到鄭位於葵涌
的寓所，以涉嫌干犯 「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 刑事罪行
，將她拘捕，警方更表示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人被捕。鄭
麗琼前日接受大公報記者查詢時，曾反問 「咁使唔使坐監
㗎？」 事後她更急刪帖子，企圖扮無事發生。

大公報記者 陳君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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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庚子年三月初四日 第41876號
今日出紙二叠七張半 零售每份十元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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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涉作出具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刑罪刑罪

違禁令起警員底 鄭麗琼落網

▲▲▶▶涉嫌在涉嫌在FacebookFacebook上違令發布起底警員帖文上違令發布起底警員帖文（（左圖左圖）） 「「作出作出
具煽動意圖的作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的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琼昨被警方拘捕的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琼昨被警方拘捕，，
後獲准保釋候查後獲准保釋候查，，離去時垂頭喪氣離去時垂頭喪氣 大公報突發組攝大公報突發組攝

涉犯兩條刑罪隨時坐監

《教育佳》第三期 今日隨報附送

【大公報訊】鄭麗琼的fb轉載警員起底圖
文，涉嫌干犯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
煽動意圖罪及第10條罪行，被警拘捕。香港法
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指鄭麗琼fb
轉載的起底帖文，寫道 「以眼還眼」 ，有涉嫌
干犯《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1c 「引起對香港司
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 。

另一條《刑事罪行條例》第10條1b 「發表
煽動文字」 及1c 「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
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 ，馬說被轉

發的帖文，以曱＊稱呼該名被不當公開個人資
料的警員，又寫上 「射盲印尼女記者之頭號疑
犯」 ，有煽動之嫌，而fb屬於展示刊物。一經
定罪，最高可判處監禁三年。

馬恩國續指高等法院已頒布法庭禁制令，
阻止針對警務人員、特務警察及其家屬的起底
行為，轉發警員個人資料已涉嫌觸犯法庭禁制
令，屬於涉藐視法庭普通罪條例，法庭有裁量
權，每宗案件判刑不同，2018年黃之鋒因違反
法庭禁制令，阻撓執達吏清理堵塞 「佔旺區」

，被判監三個月。
另外，民建聯葛珮帆前日公開舉報鄭麗琼

涉嫌違反私隱條例及法庭禁制令，但民主黨林
卓廷將鄭麗琼被捕一事歸咎於葛，並公然在其
個人社交媒體上顛倒黑白，包庇黨友，使用冒
犯性、惡毒性言語抹黑警員及侮辱咒罵她。葛
珮帆質疑，林卓廷是否報案及投訴人、煽動暴
力仇恨、製造寒蟬效應？昨日亦有連登網民公
然對葛珮帆起底，她已就此事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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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昨日民主黨中西區區議員甘
乃威、莊榮輝、許智峯等人與一眾戴面罩的無
名氏在葵涌警署外拉橫額做場大龍鳳後，昨午
網上隨即曝光一條約16秒的 「泛民收錢實錄」
視頻片段，甘乃威疑於警署外，手持一疊面額
五百元的鈔票，逐張鈔票點算後派給身旁兩名
男子。大公報記者向甘查詢，他稱是為交保釋
金 「現場籌款」 ，但其 「籌款論」 前言不對後
語，疑點重重。

疑點一：
甘乃威稱收到警署打來電話要為鄭麗琼交

保釋金，誰在警署致電給甘乃威？
甘乃威先說是律師，又改口說是同事（議

員助理），之後又改稱是律師，極度混淆。
疑點二：

甘乃威指警方突然將保釋金由他已準備好
的五千元，加碼至一萬元，他要即場籌款五千
元。片段只見甘乃威是派錢，非向在場的黨友
收錢，甘辯稱片段記錄不全面，記者追問他究
竟先收錢先還是先派錢。

甘回應： 「我覺得無必要（知）邊個細節
，邊個交（錢）畀你，邊個還（錢）畀你，其
實過程唔需要咁細節，你明唔明！」

疑點三：
甘乃威說他派錢給兩名男子分別是莊榮輝

和許智峯，是將超出保釋金所需的款項，歸還
給黨友。

甘： 「佢畀錢我，多得滯我畀返佢囉。」
疑點四：

記者追問甘，許智峯給他多少錢作為保釋
金。

甘： 「我唔知許智峯比幾多我，我數夠五
千蚊，交返畀佢囉。」

但視頻片段中，只見甘乃威小心翼翼點算
了約6至7張紙幣給許智峯，然後再數約9張紙
幣給莊榮輝，並非隨意派還餘款給許智峯。

疑點五：
甘乃威最初向記者說臨時 「加碼」 的五千

元作保釋金由許智峯提供，但為何甘仍點算約
9張紙幣（以五百元一張，共4500元）派給莊
榮輝？


